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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70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控科技         公告编码：2020-077 

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独立意见的

补充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为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

的相关事项中关于在徐辉先生表示异议的情况下，俞凌先生单方面撤销表决权委

托是否有效；俞凌先生单方面撤销表决权委托后，是否具备提名董事的权利分别

发表如下专项独立意见： 

1、独立董事洪金明先生发表的专项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关于在徐辉先生表示异议的情况下，俞凌先生单方面撤销表决权委托

是否有效 

同意。本人认为，俞凌先生撤销表决权委托有效。本人在查阅相关资料并咨

询专业的法律顾问意见后作出的判断。 

（2）关于俞凌先生单方面撤销表决权委托后，是否具备提名董事的权利 

同意。本人认为，俞凌先生具备提名董事的权利。 

2、独立董事黄旭女士发表的专项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关于在徐辉先生表示异议的情况下，俞凌先生单方面撤销表决权委托

是否有效。 

弃权。判断理由是：我没有获得俞凌先生与徐辉先生在此事上产生争议的充

分信息，且判断二人在此事上的不同意见超出了本人的专业范围，无法做出准确

的判断。 

（2）关于俞凌先生单方面撤销表决权委托后，是否具备提名董事的权利 

弃权。判断理由是：首先，尽快补齐公司董事会成员，有利于公司决策层的

正常运作，也有利于保障公司股东利益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。因此，我对第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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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《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没有异议，表示同意。其次，就

俞凌先生单方面撤销表决权委托后，是否具备提名董事的权利这一问题，我发表

弃权意见。理由是对该问题的认识，既缺乏律师意见作为参考，也超出了本人的

专业范围，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。 

3、独立董事张雅女士发表的专项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关于在徐辉先生表示异议的情况下，俞凌先生单方面撤销表决权委托

是否有效 

弃权。俞凌先生撤销表决权委托一事，此前我也多次问询并要求提供详细基

础信息和资料，以及要求俞凌和徐辉双方就此作出明确确认。从现在情况看，二

人对此事各执一词，我并未获得充足信息，无法准确判断。律师外部意见是建立

在公司提供事实情况并假定其真实基础上作岀的，但对事实情况，我无法充分了

解并判断，因此，对撤销表决权委托是否有效我无法发表意见，故弃权。 

（2）关于俞凌先生单方面撤销表决权委托后，是否具备提名董事的权利弃

权 

弃权。由于无法判断俞凌先生撤销表决权委托是否有效，所以无法判断他是

否具备提名董事的权利。 

 

独立董事：洪金明、张雅、黄旭 

 

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4 月 9 日 

 


